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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形式多样的旅游诈骗

玲玲今年10岁，是学校里的舞蹈明星。前不久，学校组织
学生参加Z文化传媒公司举办的“ XX奖”才艺大赛，玲玲脱颖
而出，获得了去T国参加决赛的名额。Z公司考虑到参赛选手年
龄小，“ 慷慨”地承诺可有1-2名家长陪同，费用也是“ 优惠”
到令人咋舌的地步：除了往返机票，成人零团费，儿童团费600
元/人；另外，成人和儿童仅需再分别支付600元和400元的健康
自费项目。这个消息让玲玲一家既意外又兴奋。但是旅游团抵
达T国后，问题出现了，先是在机场无人接待，而后地接旅行社
开始向参团学生家长收取自费项目费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莫名其妙地被旅行社拉着一家家购物店里转⋯⋯经多方了
解，Z公司仅凭一纸伪造的授权书组织才艺比赛，又以零团费
方式组织出境旅游，涉嫌诈骗；相关机构社会责任感缺失，在
利益驱使下未经核实就组织学生参加，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安全防范贴士

第一，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旅游业务应持有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本案中的Z公司无旅行社经营资质，属于
违法经营出境旅游业务。

第二，旅游者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甄别能力。此案
中，学校、家长没有对有关机构的宣传进行核实，一旦出现问
题，缺乏自身维权的依据和手段。对于出境旅游，应登录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或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查询经办者
的旅游业务经营资质。

第三，低价团甚至零团费是以降低吃住标准、擅自改变行
程、增加购物点强迫消费来赚取回扣的手段盈利的，这种恶性
价格竞争必然严重侵害旅游消费者权益，请旅游者谨慎选择。

第四，随团旅游必须要签订规范、完备的合同，对旅游行
程中交通、住宿、餐饮服务、购物次数及自费项目等进行明确
约定。如组团机构拒绝签订旅游合同，则不要随团旅游，同时
可向旅游部门投诉。

第五，对以各种名义变相组织出境和国内旅游、非法经营
旅游业务的行为，请广大游客和公众保持足够的警觉，可随时
向所在地的旅游局或旅游质监所、旅游执法监察总（ 大）队查
证、举报。

甄别“ 热情”的“ 上门服务”

旅游渐入旺季，刘阿姨老两口计划近期去某地旅游。通过
对比各类宣传单页上林林总总的旅游产品广告，老两口选择
了L旅行社并打电话咨询，对方很热情，得知刘阿姨老两口年
纪大了，提出上门服务，老两口欣然应允。没多久，L旅行社的
工作人员带着旅游合同和公章来到刘阿姨家，刘阿姨与其签
订了旅游合同，并支付了旅游费用，该工作人员承诺两天后告
知刘阿姨出团时间。可几天过去了，刘阿姨没有收到任何回
复，再打电话询问，对方电话已停机。后经旅游部门查询，当地
没有L旅行社。
》安全防范贴士

第一，旅行社是许可经营，经营旅行社业务必须有固定的
经营场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并持有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二，旅游者在选择旅行社时，可登录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的官方网站或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查询旅行社的资质。

第三，旅游者应当在旅行社服务网点与旅行社签订规范、
完备的旅游合同，如确需上门服务，应要求工作人员携带旅行
社相关经营资质的证明材料。

第四，支付旅游费用后，旅游者应要求旅行社出具发票并
妥善保存。旅途中如遇到服务质量问题，可与旅行社协商解
决，也可在完成行程后向旅游合同签订地或者被投诉人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投诉。

提防赴日旅游的价格陷阱

最近，杨先生发现上海本地一家旅行社正在热销一款“ 日
本黄金旅游线路5夜6天”的旅游产品，从东京到富士山到京都
大阪仅需4000元人民币。马上就要休假了，杨先生决定参团体
验一下。虽为6天的行程，但第一天晚上才到东京，第6天即为
返程，实际游玩时间只有4天，自费项目又占了大部分：去迪士
尼乐园交1万日元（ 约800元人民币），到银座购物，又被收
4000日元（ 约320元人民币），导游宣称“ 最便宜最安全”的免
税店里买到的某健康食品的价格甚至是普通正规店价格的6
倍。

几天下来，实际交给旅行社和导游的钱比团费还高。杨先
生不想购物，导游先是巧言令色地游说，而后直接把像他这样

“ 顽固”的游客扔到公园晒太阳。杨先生慨叹：本以为捡了个
便宜，没想到该玩的没玩，却天天往外掏钱，真是买的不如卖
的精！
》安全防范贴士

第一，提防低价团陷阱。本案中，上海到日本往返机票、5
晚住宿费加上餐费、景点门票、导游等费用，远远超过了旅行
社报价的旅游团费，这样的低价团必然会严重侵害旅游消费
者权益，请旅游者选择旅游产品前，预估旅游各要素价格，排
除侥幸心态。

第二，提防旅游合同陷阱。随团旅游必须要签订规范、完
备的合同，明确约定旅游行程中交通、住宿、餐饮服务、购物次
数及自费项目等。如不参加自费项目，则需在旅游合同和行程
中明确。

第三，提防免税店陷阱。导游通常会带游客去位置偏僻、
鲜有人知的免税店购物，这些免税店并不都是海关监管的。有
些免税店故意夸大健康食品的效果，诱导中国游客购买，所得
利润分别由免税店、旅行社、导游按比例分成。如遇此类免税
店，请谨慎购物。

第四，提防导游盘剥陷阱。日本的地接旅行社把旅游行程
安排、餐饮等交由导游收支管理，但其中掺杂不少“ 无证导
游”，因此，就出现了导游巧立名目盘剥游客的现象。本案中，
银座购物时导游另收的4000日元就是手段之一。

旅游者如在旅游过程中遇到上述情形，应及时向领队反映，
并注意收集证据，在完成行程后向有管辖权的旅游投诉处理
机构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

接档夏季出游的热潮，九月与十月的旅游市场依旧红火。据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十一黄金周的日益临近，这段时间内咨询
以及预订黄金周出游产品人数开始逐渐攀升。很多游客筹划着借助长假休息的时间，去领略一下异地的风光和风土人情。与此
同时，黄金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成为了游客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针对良莠不齐的旅游产品以及行业内出现新的违规操作，国
家旅游局于近日发布多条旅游服务警示，提醒游客提防形式多样的旅游诈骗，排除侥幸心态警惕旅游低价陷阱。 本版撰文 邓磊

识别低价“ 陷阱” 支招出游安全


